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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( 2 )  以 三 用 電 錶 量 測 通 電 中 被 測 物 之 電 壓 時 ， 檢 測 棒 與 被 測 物 之 正 、 負 極 要 成串 聯並 聯並

聯 並 切 掉 電 源串 聯 並 切 掉 電 源 。  

2 .  ( 3 )  瓦 斯 器 具 之 安 裝 尺 寸，若 為 2 1 0 ± 2 ㎜ 時，則 其 最 大 容 許 尺 寸 為 多 少 ㎜ ？ 2 0 6 2 0 8 2 1 2 2

1 4 。  

3 .  ( 4 )  電 動 工 具 插 頭 ， 若 有 接 地 線 者 ， 其 電 源 線 插 接 方 法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不 安 全插 頭 依 相 符 之 插 座

插 入電 源 線 長 度 不 足 ， 若 有 規 格 符 合 之 延 長 線 ， 經 延 長 後 插 接 之插 座 型 式 不 同 ， 經 符 合

規 格 之 轉 換 接 頭 轉 換 後 插 接 之將 接 地 極 剪 掉 插 入 普 通 插 座 。  

4 .  ( 4 )  自 然 排 氣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， 其 排 氣 管 的 排 氣 能 力 與 下 列 何 者 有 關廢 氣 量 與 其 溫 度排 氣 管 高

度 、 口 徑 、 管 長 、 彎 管 數逆 風 擋 與 頂 罩 之 構 造室 內 面 積 。  

5 .  ( 2 ) 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， 當 開 啟 熱 水 龍 頭 後 ， 主 爐 燃 燒 器 會 忽 燃 忽 熄 ， 其 原 因 可 能 為微 動 開 關

故 障感 應 針 位 置 不 當感 應 針 導 線 脫 落感 應 針 接 地 。  

6 .  ( 4 )  承 裝 業 執 行 熱 水 器 安 裝 或 維 修 工 作，應 備 置 業 務 登 記 簿，並 應 妥 善 保 存 幾 年 ？ 2 3 4 5。

7 .  ( 3 ) 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， 於 開 啟 熱 水 龍 頭 後 ， 母 火 點 不 著 時 ， 其 不 可 能 是 下 列 何 種 原 因 造 成 ？

高 壓 線 脫 落母 火 點 火 位 置 不 當微 動 開 關 不 良火 花 點 火 位 置 不 當 。  

8 .  ( 3 )  天 然 氣 用 的 洩 漏 警 報 器 ， 應 設 置 於 瓦 斯 器 具 的 水 平 方 向 多 少 公 尺 以 內 4 6 8 1 0 。  

9 .  ( 3 )  承 裝 業 如 有 下 列 何 種 情 形 ，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應 撤 銷 其 登 記 ？將 證 書 提 供 他 人 從

事 承 裝 業 務申 請 廢 止 登 記申 請 營 業 之 登 記 事 項 有 虛 偽 或 不 實 情 事 者承 裝 業 之 技 術 士 兼

任 於 其 他 承 裝 業 ，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， 逾 期 未 改 善 者 。  

1 0 .  ( 3 )  瓦 斯 燃 燒 時，下 列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？理 論 廢 氣 量 約 等 於 入 熱 量 k c a l / m 除 以 9 0 0 計 之理 論 廢

氣 量 為 瓦 斯 與 理 論 空 氣 量 的 空 氣 經 氧 化 反 應 而 完 全 燃 燒 時 所 產 生 的 廢 氣 量C O 、H O 皆 不 屬

於 理 論 廢 氣使 用 瓦 斯 熱 水 器 時 ， 燃 燒 廢 氣 務 必 排 出 室 外 。  

1 1 .  ( 3 )  瓦 斯 熱 水 器 使 用 之 瓦 斯 軟 管 材 質 ， 應 使 用 下 列 何 者塑 膠 P U橡 膠 P E 。  

1 2 .  ( 2 )  熱 效 率 為 8 0 % 之 瓦 斯 熱 水 器，其 瓦 斯 總 消 耗 量 為 2 . 5 k g 之 液 化 石 油 氣 ( 假 設 每 公 斤 的 熱 量 為 1

2 , 0 0 0 k c a l )  ， 今 將 水 溫 升 高 攝 氏 2 0 度 時 ， 試 問 共 可 得 多 少 公 升 之 熱 水 ？ 1 0 0 0 1 2 0 0 1 4

0 0 1 6 0 0 。  

1 3 .  ( 2 )  依 C N S 要 求 熱 水 器 電 子 控 制 線 路 斷 路 或 短 路，下 列 何 種 現 象 不 能 發 生 ？關 機瓦 斯 外 洩

符 合 安 全 持 續 動 作不 啟 動 。  

1 4 .  ( 1 )  強 制 排 氣 式 瓦 斯 器 具 ， 其 排 氣 用 抽 風 機 的 容 量 ， 至 少 需 有 理 論 廢 氣 量 的 幾 倍 2 3 4 5 。

1 5 .  ( 2 ) 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之 出 水 量 過 大 ， 可 能 產 生 下 列 何 種 狀 況瓦 斯 閥 塞 無 法 全 開出 水 溫 度 太

低出 水 溫 度 太 高降 低 器 具 使 用 壽 命 。  

1 6 .  ( 1 )  自 然 排 氣 式 瓦 斯 器 具 ， 其 排 氣 管 應 有 多 少 m m 以 上 之 搭 接 長 度 ？ 1 5 2 0 2 5 3 0 。  

1 7 .  ( 3 )  根 據 承 裝 業 技 術 士 管 理 辦 法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錯 誤 ？技 術 士 應 為 專 任承 裝 業 不 得 由 未 領

有 技 術 士 者 執 行 安 裝 工 作可 以 將 技 術 士 證 租 借 他 人技 術 士 任 職 期 間，有 接 受 訓 練 之 義 務。

1 8 .  ( 4 )  所 謂 渥 貝 指 數 ( W o b b e  i n d e x ) 係 燃 氣 發 熱 量 ( H ) 與 燃 氣 比 重 ( d ) 之 關 係 值，以 下 何 者 為 正 確 ？

   。  

1 9 .  ( 3 )  下 列 哪 兩 項 裝 置 作 動 原 理 類 似 ？熱 交 換 器 與 水 盤壓 差 開 關 與 燃 燒 器水 盤 與 壓 差 開 關

燃 燒 器 與 熱 交 換 器 。  

2 0 .  ( 1 )  對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之 安 裝 人 員 而 言 ， 於 現 場 勘 察 後 ， 其 準 備 作 業 之 第 一 件 事 為閱 讀 安 裝

說 明 書準 備 工 具準 備 材 料 及 器 具了 解 現 場 環 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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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( 4 )  開 放 式 熱 水 器 之 有 效 開 口 面 積 依 百 葉 窗 種 類 計 算 時 ， 其 百 葉 窗 種 類 係 為 鐵 片 時 ， 其 開 口 率 為

 2 0 ％ 3 0 ％ 4 0 ％ 5 0 ％ 。  

2 2 .  ( 3 )  欲 習 得 一 技 之 長 ， 應 摒 除 之 心 態 ， 為不 怕 辛 苦 ， 願 意 接 受 磨 鍊按 部 就 班 ， 紮 根 堅 實好

逸 惡 勞 ， 企 圖 一 步 登 天忠 實 工 作 ， 視 名 利 如 過 眼 雲 煙 。  

2 3 .  ( 1 )  半 密 閉 自 然 排 氣 式 熱 水 器 之 排 氣 管 頂 罩 設 置 部 分 ， 如 排 放 廢 氣 溫 度 在 攝 氏 二 百 六 十 度 以 上 ，

且 排 氣 管 頂 罩 水 平 距 離 一 公 尺 內 有 建 築 物 時 ， 其 高 度 應 高 於 該 建 築 物 幾 公 分 以 上 ？ 6 0 8 0

 1 0 0 1 2 0 。  

2 4 .  ( 2 )  若 瓦 斯 器 具 係 僅 由 點 火 、 控 制 、 燃 燒 及 安 全 等 四 種 裝 置 所 構 成 時 ， 則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控 制 裝

置 的 零 組 件 ？瓦 斯 調 壓 器一 次 空 氣 調 節 器考 克 組水 盤 。  

2 5 .  ( 4 )  家 庭 用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，使 用 液 化 石 油 氣 者，其 消 耗 量 以 每 小 時 不 超 過 多 少 公 斤 為 準 ？ 2

 3 4 5 。  

2 6 .  ( 2 )  開 放 式 熱 水 器 如 採 機 械 換 氣 方 式 時 ， 其 供 氣 口 開 口 面 積 每 千 瓦 燃 氣 消 耗 量 需 達 多 少 平 方 公

分 ？ 8 . 2 8 . 6 9 . 0 9 . 2 。  

2 7 .  ( 3 ) 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的 水 盤 ，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其 主 要 構 成 組 件 ？膜 片起 動 盤 組微 動 開 關

文 氏 噴 流 管 。  

2 8 .  ( 3 )  良 好 操 守 的 工 作 人 員 必 須投 機 取 巧爭 功 奪 利無 私 無 我營 私 舞 弊 。  

2 9 .  ( 3 )  攝 氏 2 5 ℃ 等 於 華 氏 多 少 度 ？ 2 5 ℉ 2 5 0 ℉ 7 7 ℉ 7 7 0 ℉ 。  

3 0 .  ( 1 )  瓦 斯 燃 燒 過 程 中 ， 不 完 全 燃 燒 產 生 之 有 毒 氣 體 為一 氧 化 碳二 氧 化 碳氮 氣氧 氣 。  

3 1 .  ( 2 )  供 水 及 瓦 斯 源 都 正 常 時，當 開 啟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熱 水 龍 頭 後，主 爐 燃 燒 器 火 焰 剛 開 始 正 常 ，

一 會 兒 就 熄 火 ， 其 故 障 原 因 可 能 為火 焰 感 應 針 損 壞熱 交 換 器 或 排 氣 管 堵 塞瓦 斯 壓 力 過

高水 盤 膜 片 破 裂 。  

3 2 .  ( 2 )  一 般 泡 沫 滅 火 器 藥 劑 有 效 時 限 為 3 年 5 年 7 年 9 年 。  

3 3 .  ( 2 )  丙 烷 ( C H ) 1 m 燃 燒 時 ( C H ＋ 5 O → 3 C O ＋ 4 H O )，約 排 出 多 少 m 的 理 論 廢 氣 量 ？ 1 5 . 8 2

5 . 8 3 0 . 8 3 5 . 8 。  

3 4 .  ( 3 )  瓦 斯 壓 力 0 . 0 3 k g / c m 錶 壓 力 等 於 多 少 m m 水 柱 壓 力 ？ 3 3 0 3 0 0 3 0 0 0 。  

3 5 .  ( 3 )  為 測 試 用 戶 家 使 用 的 水 壓 時 ， 用 下 列 何 種 壓 力 範 圍 ( k g / c m ) 的 水 壓 計 最 適 當 0 ～ 0 . 1 0 ～ 0 .

5 0 ～ 5 1 ～ 5 。  

3 6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是 錯 誤 的 職 業 道 德 觀 念行 行 出 狀 元職 業 無 貴 賤寧 為 雞 首 ， 不 為 牛 後有 志

者 ， 事 竟 成 。  

3 7 .  ( 4 )  強 制 排 氣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， 其 排 氣 管 頂 罩 ， 在 向 下 單 方 向 吹 出 口 與 周 圍 可 燃 物 之 距 離 至 少 應 為

多 少 m m 5 0 8 0 1 0 0 1 5 0 。  

3 8 .  ( 1 )  瓦 斯 器 具 零 件 ， 實 際 的 長 度 為 2 0 0 ㎜ 時 ， 則 其 於 比 例 尺 1 : 2 的 瓦 斯 器 具 圖 中 所 量 到 的 長 度 ，

為 多 少 ㎜ ？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。  

3 9 .  ( 1 )  天 然 氣 主 要 成 份 是甲 烷 ( C H )乙 烷 ( C H )丙 烷 ( C H )丁 烷 ( C H ) 。  

4 0 .  ( 1 )  瓦 斯 熱 水 器 ， 若 使 用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供 應 的 液 化 石 油 氣 時 ， 則 在 常 溫 下 每 公 斤 的 瓦 斯 完 全 燃 燒

後，實 際 約 可 產 生 多 少 立 方 公 尺 的 廢 氣 量 ( 含 燃 燒 用 空 氣 遺 留 的 氮 氣 量 ) ？ 1 6 2 6 3 6 4 6。

4 1 .  ( 4 )  特 定 瓦 斯 器 具 ， 是 指 瓦 斯 消 耗 量 超 過 多 少 k c a l / h 者 5 0 0 0 6 0 0 0 8 0 0 0 1 0 0 0 0 。  

4 2 .  ( 3 )  一 個 成 人 靜 坐 時 每 小 時 需 呼 吸 空 氣 量 約 0 . 4 8 m ，目 前 家 用 瓦 斯 熱 水 器 燃 燒 時 需 要 每 小 時 2 4 m

空 氣 量 助 燃 時 ， 大 約 等 於 多 少 個 成 人 的 呼 吸 量 3 0 4 0 5 0 6 0 。  

4 3 .  ( 2 )  液 化 天 然 氣 ( 進 口 天 然 氣 ) 之 熱 值 每 N m 約 為 多 少 k c a l ？ 8 , 9 0 0 1 0 , 5 0 0 2 4 , 0 0 0 3 2 , 5 0 0。

4 4 .  ( 1 )  目 前 國 產 天 然 氣 的 發 熱 量 ， 在 標 準 狀 況 時 每 立 方 公 尺 的 發 熱 量 約 為 多 少 仟 卡 ？ 9 , 0 0 0 1 5 ,

0 0 0 2 0 , 0 0 0 2 8 , 0 0 0 。  

4 5 .  ( 1 )  熱 水 器 及 其 配 管 施 工 登 錄 卡 之 維 修 登 錄 事 項 ， 不 包 括 下 列 何 者 ？維 修 費 用維 修 項 目技

術 士 姓 名技 術 士 證 號 碼 。  

4 6 .  ( 3 )  燃 氣 消 耗 量 超 過 1 0 0 0 0 k c a l / h 之 半 密 閉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， 周 邊 有 可 燃 物 存 在 時 ， 其 最 少 間 隔 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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離 應 有 多 少 ㎜ 4 5 1 0 0 1 5 0 2 0 0 。  

4 7 .  ( 4 )  某 建 築 物 安 裝 燃 氣 熱 水 器 場 所 緊 鄰 屋 外 係 設 置 木 製 門 ， 其 高 度 為 2 公 尺 ， 寬 度 為 1 公 尺 ， 則

其 有 效 開 口 面 積 為 多 少 平 方 公 分 ？ 1 2 3 0 6 0 1 2 0 。  

4 8 .  ( 2 )  瓦 斯 器 具 安 裝 完 畢 後 ， 安 裝 人 員 應 向 顧 客 說 明 時 ， 以 下 何 者 不 是 瓦 斯 熱 水 器 日 常 檢 查 項 目 ？

使 用 中 是 否 有 異 聲熱 效 率 是 否 符 合連 接 管 是 否 洩 漏周 圍 是 否 有 易 燃 物 。  

4 9 .  ( 1 )  逆 風 擋 排 氣 功 能 正 常 者 ， 其 驗 證 方 法 是煙 可 在 逆 風 擋 開 口 下 部 吸 入煙 可 在 逆 風 擋 開 口 下

部 逸 出逆 風 擋 不 發 熱逆 風 擋 外 面 不 結 露 。  

5 0 .  ( 1 )  下 列 何 者 是 熱 水 放 出 量 之 單 位 ？ / m i n / c m  k g / c m m / s e c 。  

5 1 .  ( 4 ) 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安 裝 時 ， 其 排 氣 口 上 方 至 天 花 板 距 離 應 有 多 少 ㎝ 以 上 之 空 間 1 5 2 0 2 5

 3 0 。  

5 2 .  ( 1 )  在 安 裝 瓦 斯 器 具 前 ， 如 遇 客 戶 要 求 退 貨 或 更 換 機 型 時 ， 下 列 處 理 方 式 ， 何 者 為 正 確 ？依 照

公 司 之 規 定 處 理立 即 悍 然 拒 絕私 下 先 向 客 戶 索 取 補 償 ， 再 予 善 後趁 機 推 銷 友 人 託 售 之

器 具 。  

5 3 .  ( 4 )  家 庭 用 液 化 石 油 氣 ， 最 適 合 於 燃 燒 的 壓 力 ， 以 水 柱 表 示 時 約 為 多 少 公 厘 ？ 1 5 2 8 1 5 0 2

8 0 。  

5 4 .  ( 3 )  依 C N S 標 準 要 求 瓦 斯 器 具 氣 體 洩 漏 量 應 小 於 多 少 ？ 0 . 0 5 l / h 0 . 0 6 l / h 0 . 0 7 l / h 0 . 0 8 l / h 。

5 5 .  ( 4 )  一 次 空 氣 不 足 ， 使 燃 燒 反 應 速 度 遲 緩 時 ， 最 先 造 成 的 燃 燒 現 象 為回 火浮 火吹 熄黃 端

焰 。  

5 6 .  ( 2 )  有 關 瓦 斯 器 具 的 供 排 氣 設 備 資 料 ， 無 法 由 下 列 何 種 途 徑 或 管 道 獲 得安 裝 使 用 說 明 書產 品

保 證 書安 裝 費 用 估 價 單產 品 說 明 書 。  

5 7 .  ( 1 ) 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防 止 過 熱 裝 置 ， 可 以 使 用 下 列 何 種 方 式 ？雙 金 屬 片彈 簧火 焰 感 應 針

電 熱 器 。  

5 8 .  ( 3 )  下 列 何 種 工 具 最 適 用 於 安 裝 固 定 燃 氣 熱 水 器 之 冷 熱 水 管 ？活 動 扳 手管 鉗 扳 手開 口 扳 手

棘 輪 扳 手 。  

5 9 .  ( 4 )  將 器 具 設 定 在 消 耗 量 最 多 狀 況 下 ， 器 具 所 耗 之 燃 氣 量 稱 為器 具 燃 燒 量空 氣 消 耗 量燃 氣

需 要 量燃 氣 消 耗 量 。  

6 0 .  ( 2 )  承 裝 業 未 僱 用 領 有 合 格 證 照 者 從 事 熱 水 器 及 配 管 之 安 裝 ，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消 防 局 可 處 負 責

人 及 行 為 人 多 少 罰 鍰 ？新 臺 幣 5 0 0 0 至 1 0 0 0 0 元新 臺 幣 1 0 0 0 0 至 5 0 0 0 0 元新 臺 幣 5 0 0

0 0 至 1 0 0 0 0 0 元新 臺 幣 1 0 0 0 0 0 至 2 0 0 0 0 0 元 。  

6 1 .  ( 3 )  瓦 斯 器 具 若 其 燃 用 的 瓦 斯 變 換 種 類 ， 則 下 列 何 者 相 同 時 ， 仍 可 繼 續 使 用 ， 而 不 必 加 以 調 整 ？

瓦 斯 燃 燒 用 空 氣 量瓦 斯 燃 燒 廢 氣 量瓦 斯 互 換 域瓦 斯 溫 度 。  

6 2 .  ( 3 )  施 工 圖 中 止 回 閥 的 符 號 是    。  

6 3 .  ( 4 )  當 發 現 即 熱 式 熱 水 器 內 部 有 結 露 問 題 時 ， 下 列 那 一 項 不 是 可 能 造 成 之 原 因 ？熱 水 器 安 裝 位

置 不 當吸 熱 管 石 灰 垢 沉 積吸 熱 片 積 碳水 管 破 損 。  

6 4 .  ( 4 )  要 將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出 水 溫 度 調 低 ， 下 列 措 施 何 者 為 錯 誤 ？關 小 瓦 斯 調 節 鈕調 低 瓦 斯

源 壓 力提 高 供 水 壓 力關 小 熱 水 龍 頭 。  

6 5 .  ( 1 )  下 列 哪 種 方 式 可 以 提 高 熱 效 率 ？增 加 熱 交 換 器 吸 熱 片增 加 瓦 斯 量加 大 熱 交 換 器 銅 管

增 加 熱 交 換 器 預 熱 盤 管 圈 數 。  

6 6 .  ( 4 )  基 於 安 全 衛 生 的 理 由 ， 瓦 斯 器 具 安 裝 或 維 修 人 員 ， 其 腳 掌 應 如 何 穿 著打 赤 腳僅 穿 襪 子

穿 拖 鞋穿 安 全 鞋 或 工 作 鞋 。  

6 7 .  ( 4 )  半 密 閉 自 然 排 氣 式 熱 水 器 之 排 氣 管 設 置 部 分 ， 應 有 防 止 冷 凝 水 倒 流 構 造 ， 並 應 設 置 適 當 之 排

水 孔 ， 其 排 水 孔 直 徑 需 達 幾 公 厘 以 上 ？ 0 . 5 1 2 3 。  

6 8 .  ( 1 )  壓 差 盤 以 何 種 方 式 開 啟 瓦 斯 閥 塞 ？膜 片 兩 側 壓 力 差電 氣 方 式 直 接 吸 開槓 桿 原 理膨 脹

原 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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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9 .  ( 3 )  安 裝 瓦 斯 熱 水 器 的 可 撓 連 接 管 切 斷 長 度 之 計 算 ， 以 下 列 何 種 方 式 為 準大 約 目 測兩 點 連 線

長 度兩 端 距 離 ＋ 水 平 距 離 ＋ 前 後 距 離大 約 長 度 × 1 . 5 。  

7 0 .  ( 3 )  國 內 即 熱 式 強 制 排 氣 瓦 斯 熱 水 器 ， 最 常 使 用 之 電 壓 為 1 . 5 V 3 . 0 V 1 1 0 V 2 2 0 V 。  

7 1 .  ( 1 )  瓦 斯 熱 水 器 中 ， 若 母 火 未 點 著 ， 則 主 爐 燃 燒 器 之 瓦 斯 閥 塞 絕 對 不 開 啟 之 構 造 稱 為自 動 熄 火

安 全 裝 置偵 煙 器自 動 警 報 器防 止 過 熱 裝 置 。  

7 2 .  ( 1 )  排 氣 溫 度 在 2 6 0 ℃ 以 下 之 半 密 閉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之 排 氣 管 貫 穿 可 燃 性 牆 壁 時 ， 其 相 隔 距 離 至 少

為 該 排 氣 管 直 徑 多 少 倍 ？ 1 / 2 1 / 3 1 / 4 1 / 5 。  

7 3 .  ( 2 )  安 裝 瓦 斯 熱 水 器 所 準 備 之 冷 熱 水 及 瓦 斯 連 接 管 口 徑，如 標 示 1 5 A 者 即 為 1 / 2 B，俗 稱 為 幾 分 管

 2 4 6 8 。  

7 4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是 敬 業 精 神 的 表 現好 高 騖 遠認 真 負 責敷 衍 了 事急 功 近 利 。  

7 5 .  ( 2 )  測 定 水 壓 之 前 可 先 以 水 塔 所 在 樓 層 數 推 算 概 值，一 般 住 宅 建 築 每 增 高 一 層，水 壓 約 增 加 多 少 k

g / c m  0 . 0 3 0 . 3 3 3 0 。  

7 6 .  ( 4 )  當 即 熱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之 過 熱 開 關 啟 動 時 ， 下 列 何 者 並 非 檢 測 之 主 要 部 品 零 件 ？吸 熱 片水

盤微 動 開 關電 池 。  

7 7 .  ( 3 )  承 裝 業 經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撤 銷 營 業 之 登 記 ， 未 滿 幾 年 其 負 責 人 不 得 再 任 承 裝 業 之

負 責 人 ？ 1 2 3 4 。  

7 8 .  ( 3 )  密 閉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係 採 自 然 供 排 氣 方 式 者 可 簡 稱C F F EB FR F 。  

7 9 .  ( 4 )  查 修 桶 裝 瓦 斯 ( 液 化 石 油 氣 ) 器 具 ， 若 發 現 瓦 斯 不 到 主 爐 燃 燒 器 時 ， 下 列 那 一 項 是 不 可 能 之 原

因 ？桶 內 已 無 瓦 斯水 盤 之 膜 片 破 損瓦 斯 電 磁 閥 故 障水 盤 之 透 水 管 阻 塞 。  

8 0 .  ( 2 )  假 設 一 使 用 1 1 0 V 電 源 之 熱 水 器 重 量 5 公 斤，依 C N S 標 準 該 器 具 電 源 線 至 少 需 承 受 多 少 公 斤

拉 力 ？ 5 公 斤 1 0 公 斤 1 5 公 斤 2 0 公 斤 。  

 


